关于交纳2011年度蔺草及制品第一次招标中标保证金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2011年度蔺草及制品出口配额第一次公开招标中标结果已经商务部出口商品配额招标委员会批准。根据商务部《2011年度蔺草及其制品出口配额第一次公开招标公告》规定，各中标企业须于2011年1月10日前交纳中标保证金。
本次招标中标保证金为中标金的20％（中标价格×中标数量×20%），企业中标后，应将中标保证金汇到指定银行账户。
单位名称：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万达广场支行
账　　号：7112410189800000811
自2011年1月1日起，银行账号已变更，请各有关企业注意，以免汇错账号！
 对未按时交纳中标保证金及浪费配额的企业，招标委员会将按照招标办法及其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蔺草制品招标办公室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